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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2020 年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公开赛竞赛规则 

 

第一章  电路创新制作 

一、项目描述 

（一）项目 1（电路创新设计）：使用自带器材在规定时间内，根

据题意，正确、快速地完成四个现场公布电路的设计、改造及创新，

并正确演示电路的功能。 

（二）项目 2（现场电子制作）：使用项目 1 器材和本年的焊接套

件在规定时间内，正确、快速地完成现场指定两个焊接套件的制作，

并按图纸资料要求，正确演示电路的功能。 

二、比赛办法 

（一）选手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品，由各赛点计时裁判员记录

完成时间（计时精确到秒）。选手操作相关电路，使其稳定地演示作品

的效果，由组委会裁判员判断结果正确或错误。 

（二）必须使用未经处理、制作过的竞赛器材（百拼除外），包装

完整、附件齐全，元器件及导线数量与器材清单一致，违者不得参加

该项目竞赛。 

（三）项目 1 每题 8 分钟，项目 2 每题 10 分钟。 

（四）U10 组参赛选手，仅需参与项目 1。 

三、判断“电路创新设计”正确与错误的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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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不能按题意演示稳定的效果或虽能演示效果但属下列条款之一

者，均判为“错”。 

（一）拼装不平整、层次混乱、导线条或元器件在相邻层交叉,用

软导线除外。 

（二）不会演示功能，无底板拼装；连接点或导线条超出底板。 

（三）元器件极性错误或违背电子技术基本原理。 

（四）使用无关元器件、不合理元器件、不符合竞赛要求的元器

件。 

（五）未用子母扣连接或子母扣连接不牢固或电路工作不稳定。 

（六）完成实验后未将开关切断；未完全遮盖完成电路；合上开

关尚需作调整或调试后才能演示电路功能（需要调节才能演示电路功

能的除外）。 

（七）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。报告制作完成后，再次触动、调试

电路。 

四、判断“现场电子制作”正确与错误的规定 

凡不能按题意演示稳定的效果或虽能演示效果但属下列条款之一

者，均判为“错”。 

（一）不能持续、正常演示电路功能或违背电子技术基本原理。 

（二）不按赛题中图纸资料所规定的事项完成的电子制作，未使

用现场规定的套材。 

（三）印刷电路板出现虚焊、搭焊，在合理摇动电路板或单个元

器件时电路功能演示受到严重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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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元器件、印刷电路板引出导线和搭桥导线没有从无铜箔面

插入线孔焊接；未剪去印刷电路板上过长（引脚剪去后仍能碰到邻近

的焊盘）的元器件引脚，印刷电路板引出到导线发生错误。 

（五）用现场制作的电路板配合项目 1 竞赛器材来演示电路的功

能时违反了本规则关于“判断‘电路创新设计’正确与错误的规定”

的规定。 

（六）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；报告制作完成后，再次触动、调试

电路。 

五、名次评定 

（一）个人 

电路创新制作竞赛共 6题（U10 组 4题），答题正确数多者列前，

答题正确数相同，总用时少者列前，如相同，全能名次并列。仅有单

项目竞赛得分者不计名次。 

（二）团体 

团体赛名次按团队成员全部正确答题数之和排列。总正确答题数

多者列前，如相同，总时间少者列前，如仍相同，名次并列。无个人

名次选手的团队无团体成绩。 

 

第二章  模拟机器人 

一、项目描述 

选手现场制作竞赛器材，并在规定场地内按要求完成比赛。 

二、比赛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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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选手自带未经处理、制作过的竞赛器材，按时独立完成制

作和调试任务，总计用时 40 分钟。 

（二）每人在指定赛道上连续比赛两轮，两轮比赛之间，允许手

提十秒调试，选最好的一轮成绩为该学生竞赛成绩。两轮分数相同，

以行走时间少的排前。 

（三）U10 组参赛选手，自行携带使用拼装型套材。 

三、判罚“模拟机器人行走”成绩的规定 

（一）机器人允许在起点区域内任何一处起步，但不得踩到或超

越起始线，行走过程中，脚踩边线或底线，行走过程中跌倒或任何零

部件脱落，单次行走时间超过 2 分钟，本轮行走无成绩。 

（二）行走停止时，以落地脚所在区域分数为本次行走赛成绩，

停止时间为本次行走赛时间（精确到秒）；落地脚若停在两个区域界线

上，以分值较少的区域分为本轮行走分。 

（三）机器人前进可以经过雷区，停在雷区或脚踩黄线，本轮行

走无成绩。 

（四）行走赛结束，比赛器材入镜，无编号及更换已标记零部件

（如经裁判做上记号的印刷电路板、机械部件等），取消比赛成绩。 

四、竞赛场地规定 

（一）行走场地，要求区域内平整、无障碍物和无明显坡度。 

（二）赛道要求 

赛道长 198 厘米、宽 100 厘米，区域间隔见示意图，区域间隔线

宽 0.5 厘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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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名次评定 

（一）个人 

按每个选手行走赛中分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，分数相同者用时少

者列前。 

（二）团体 

团体赛名次按团队成员全部行走分数之和排列。总分高者列前，

如相同，总时间少者列前，如仍相同，名次并列。无个人名次选手的

团队无团体成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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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智能寻轨器 

一、项目描述 

选手现场制作竞赛器材，并在规定场地内按要求完成比赛。 

二、比赛办法 

（一）选手自带未经处理、制作过的竞赛器材，按时独立完成制

作和调试任务，总计用时 40 分钟。 

（二）每人在指定赛道上连续比赛两轮，两轮比赛之间，允许手

提十秒调试，选最好的一轮成绩为该学生竞赛成绩。两轮分数相同，

以行走时间少的排前。 

（三）U10 组参赛选手，自行携带使用拼装型套材。 

三、判罚“智能寻轨器行驶”成绩的规定 

（一）智能寻轨器行驶，允许尾轮在起始线后任何一处起步，但

尾轮不得压到或超越起始线，智能寻轨器到达终点前的行驶路线必须

从低分依次进入高分，未能依次行驶和尾轮驶出跑道的，按驶离跑道

前最后通过分值线及时间（精确到秒）计算本次行驶赛成绩。 

（二）行驶停止时，尾轮所在区域分数为本次比赛最后得分及时

间，尾轮若停在两个区域界线上，以分值较少的区域分为本轮行驶分。

行驶经过满分区但未能停在减分区而继续行驶的，按 80 分计算。 

（三）智能寻轨器行驶过程中任何零部件（包括皮筋）脱落，单

次行驶时间超过 2 分钟者，本轮无成绩。 

（四）行驶赛结束比赛器材入镜无编号及更换已标记零部件（如

经裁判做上记号的印刷电路板、机械部件等），取消比赛成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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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竞赛场地规定 

（一）场地要求基本平整、无障碍物和无明显坡度； 

（二）跑道上黑色轨迹净宽 1.5—2.0cm，4 条停车黑线宽度分别

约为：1.2CM，1.8CM，2.5CM，5CM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五、名次评定 

（一）个人 

按每个选手行驶赛中分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，分数相同者用时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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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列前。 

（二）团体 

团体赛名次按团队成员全部行驶分数之和排列。总分高者列前，

如相同，总时间少者列前，如仍相同，名次并列。无个人名次选手的

团队无团体成绩。 

 

第四章  太空探测器 

一、项目描述 

选手现场制作竞赛器材，并在规定的场地内按要求完成比赛。 

二、比赛办法 

（一）选手自带未经处理、制作过的竞赛器材，按时独立完成制

作和调试任务，总计用时 40 分钟。 

（二）每人在指定赛道上连续比赛两轮，两轮比赛之间，允许手

提十秒调试，选最好的一轮成绩为该学生竞赛成绩。两轮分数相同，

以行走时间少的排前。 

（三）U10 组参赛选手，自行携带所使用的拼装型套材。 

三、判罚“太空探测器探测”成绩的规定 

（一）太空探测器允许在起始区内任何一处起步，当探测器到达

折返区获得相应分值（探测、折返过程中，太空探测器机械脚若在两

个区域界线上，以分值较少的区域分为本轮行驶分）并开始折返运动，

返回任一脚通过起始区域获得回收分，二个分数相加为该选手本次探

测得分，返程触起始区时间为本次探测时间（精确到秒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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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太空探测器在到达登陆区后，未能折返，前进的过程中，

任何一个机械脚踩边线或底线，或折返通过起始线(即终点线)后,首先

触地的机械脚若在场地外,太空探测器探测过程中任何零部件脱落，本

轮探测无成绩； 

（四）探测赛结束，比赛器材入镜，无编号及更换已标记零部件

（如经裁判做上记号的印刷电路板、机械部件等），取消比赛成绩。 

四、 竞赛场地规定 

 

（一）探测器运动场地，要求区域内平整。 

（二）探测器运动场地示意图 

（三）跑道长 2米、宽 1米 ，起始区、着陆区、折返区分布见示

意图。 

五、名次评定 

（一）个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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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每个选手探测赛中分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，分数相同者用时少

者列前。 

（二）团体 

团体赛名次按团队成员全部探测分数之和排列。总分高者列前，

如相同，总时间少者列前，如仍相同，名次并列。无个人名次选手的

团队无团体成绩。 


